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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要對自己的救恩有把握，才會得到真正的平
安。真正有把握的意思是，我們心中沒有疑惑。我
們不單是今天對得救有把握，而且是對永恒的保障
有把握。今天許多得救的人，努力堅持信仰。但他
們擔心有一天他們失敗了，便會失去救恩。今天許
多得救的人，也是對將來沒有把握的。 
永恒的保障是神的作為。祂確保我們得著救恩的禮
物后，就可以永遠擁有，永遠不會失去。這是永恒
的保障。我們有很多理由相信，我們是有永恒保障
的。我們一旦借著十字架救贖的恩典得到救恩，得
到重生，在耶穌基督裏面，成為新造的人，我們永
遠就是神的兒女。耶穌在約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
就作出了一個不能改變的承諾： 
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
我； 
28 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
我手裏把他們奪去。 
羅馬書八章解釋神永恒的目的。我們與基督的關係
是永遠不分離的。這關係超越生死、超越一切的權
勢。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保羅
在羅馬書八章三十八節說：“因為我深信無論是
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
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
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救恩的本質是指到，我們在耶穌基督裏，再次出生，
成為新的創造，並且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加拉太書
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
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 
聖靈在我們生命中，作印記的工作。這是神預付的
押金、是神給我們的應許。祂保證我們的救恩是永
恒有保障的。神是信實的，即使我們對神失去信心，
祂仍然是對我們忠誠的。 
雖然有許多人得救之后，仍然沉溺在罪中。但我們
並不相信，犯罪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相信，我們要
過聖潔生活和成聖。我們相信，我們要跟隨耶穌，
和順服神。我們相信，當我們叛逆神的時候，神管
教的手會令我們很痛苦。然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
買贖回來的人，祂是永遠不會掉失的。絕對不會！ 
我們既然明白加拉太書、以弗所書、歌羅西書和羅
馬書的內容，為什么我們仍然相信，我們會有機會
失去救恩呢？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就
是，當一個人犯罪得罪神之后，撒旦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要控告我們。牠控告我們說，如果我們是
得救的話，就不應該有這些行為。牠會告訴我們，
我們的罪會令神撇棄我們。所以，犯罪令我們懷疑
永恒的保障。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用斷章取義的方式來讀一些經
文。這些經文表面上，是指出我們得救之后，是會
再失喪的。很多愛主的人，用誠實的心研讀那些經
文，也會得到結論說，我們是有可能再失喪的。以

下我們會逐段經文討論，並且作出澄清。 
首先，我們翻到加拉太書五章一節，保羅說： 
1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
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2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
了。 
3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地說，他是欠著行全
律法的債。 
因為，如果我們要靠遵守律法得救，我們就要遵守
全部的律法了。 
4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
中墜落了。 
第四節給我們的印象就是，我們是會從恩典中墜落
的。但我們必須要知道，這段經文的意義是什么。
我們要記住，如果我們要正確地分解神的話語，我
們不可以脫離它的上文下理，單單抽出其中一節來
解釋的。 
加拉太書是保羅寫給加拉太的猶太籍基督徒。他們
已經得救。但有一批猶太教徒來到教會宣傳說：“雖
然你們已經憑信心得救，但倘若你們要真正得救的
話，你們不單要相信耶穌，也要遵守部份的律法。” 
他們把律法和恩典混在一起，他們對信徒說：“單
單相信耶穌基督，是不足夠的。你們也必須要遵守
部份規條。”因此，保羅在加拉太書一章六節說： 
6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借著基督之恩召你們
的，去從別的福音； 
他們接受了另一個福音，便是離棄神。所以，保羅
是要警告他們，不要回到遵守律法的舊路上，而不
是警戒他們不要犯罪。加拉太書五章二節說： 
2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
了。 
如果他們再次認為，行割禮可以幫助他們得救，“基
督就與你們無益了。”這就等于把自己從基督那裏
隔絕了，廢掉了基督十字架的功勞了。第四節說："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
墜落了。”這並不是我們不再得救，而是我們使基
督的十字架，完全沒有價值了。所以，第二節說：
“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恩典不是救恩，恩典乃是得救恩的方法。以弗所書
二章八節說：“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
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賜的；”神的恩典是我
們不配得的，我們得救，只是因為我們相信了耶穌
基督。 
我們失掉恩典的意思是，我們是失掉了這個得救的
方法。那麼，我們就會採取另一種得救的方法，就
是行律法，因為我們放棄，從神白白得到的恩典。 
如果我們不靠神的恩典，最終我們只能靠行律法
了。這個想法是一個陷阱。然而，沒有一個放棄神
恩典的人，真的可以靠行律法得救。 
得著恩典並不是，得著犯罪的自由。恩典是叫我們
從罪中得自由和釋放的。神不要我們仍舊靠行為、
品格、律法主義，並且常常活在掙扎中，拼命要達
到一些不可能達到的標準。神的恩典是要拯救我們
脫離這個光境，而得到神的接納。 
我們得到救恩的唯一方法是，透過耶穌基督在十字
架上的流血。正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裏去。”所以，加拉太書五章四節，完全
是與會否失去救恩，是沒有關係的。 
第二段經文是：啟示錄二十章十一節，這是描述白
色大寶座的審判。神結束世界歷史之后，便審判那
些不信失喪的人。審判是不包括信徒在內的。啟示
錄二十章十一節說： 
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
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 
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
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
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
受審判。 
13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
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 
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
的死。 
15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每一個得救的人，名字都在生命冊上。而不信的人，
就會按著另一本書的行為記錄，接受神的審判。這
些書卷當然只是個象徵。神不是按著失喪的人的行
為，決定他們是否得救。這些行為決定他們在永恒
裏面，受刑罰的程度。 
啟示錄十三章八節是描述，教會被提之后的大災難
時期。當中有很多敵基督和假先知出現： 
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
羊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 
而啟示錄十七章八節說： 
8 你所看見的獸，先前有，如今沒有；將要從無底
坑裏上來，又要歸于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
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見先前有，如今沒有，
以后再有的獸就必希奇。 
我們一般人認為，我們的名字是在我們得救的時
候，才寫在生命冊上，但事實上，在創立世界以前，
我們的名字已經在生命冊上了。羅馬書八章二十九
節說：“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
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
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在創造世界之前，神已預先認識我們，預先命定了
我們。神把我們圈起來，歸祂自己所有。祂透過祂
的話語呼召我們。祂透過祂兒子的死亡，稱我們為
義，又榮耀了我們。在神的心目中，這些都是已成
就的事。 
所以，我們的名字早在創世之前，已被記在生命冊
上了。如果神要增加或刪減，生命冊上的名字，那
對神來說，豈不是一件極之挫敗的事嗎？如果神是
有可能把我們的名字刪除的話，為什么還要在創世
之前，就把我們的名字寫上去呢？ 
另一節似乎是，支持我們會失去救恩的經文。啟示
錄二十二章十八節說： 
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若有人在這
預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
身上； 
19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什么，神必從這書上
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兩節經文是單單指到啟示錄
這卷書。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改動聖經的內容。
約翰是指到這個預言。如果有人刪掉了這個預言，
他們就要受苦。如果有人改動聖經的內容，他們便
會失去他們的賞賜，就是失去生命樹，以及他們在
聖城中的分。 
然而，天堂並不僅是從天而來的聖城。天堂也包括
了這個地球。那時候，地球已被潔淨，被修復、和
重新被創造的。這段經文的意思是：那些改動聖經
的人，必會受管教、承受永遠的虧損。他們會失去
從生命樹和聖城而來的分和賞賜。 
這也是完全與救恩無關的。神不是說，那些改動神
話語的人，要失掉救恩、死亡或者要到地獄，永遠
受苦。 
啟示錄第二及三章，是約翰給小亞細亞教會的書
信。她們是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拉、
撒狄、非拉鐵非，以及老底嘉教會。在每一封信中，
約翰都重覆一個詞語，就是二章七節： 
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這是給那些“得勝者”的應許。這些應許是神給他
們的肯定。然后，在第十一節，神對別迦摩教會說： 
1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
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
能認識。 
在二十六節，又對推雅推拉教會說： 
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
制伏列國； 
啟示錄三章五節又對撒狄教會說： 
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
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
認他的名。 
在三章十二節，他又對非鐵拉非說：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
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
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在第三章二十一節說： 
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
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然而，啟示錄三章五節卻好像說，神會除掉一些人
的名字： 
5 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
塗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眾使者面前，
認他的名。 
但這些應許都是給“得勝者”的正面應許，神必會
這樣做，不會那樣做。這並不表示，如果我們不得
勝，神就會除掉我們的名字。 
首先，神在創立世界之前，已將我們的名字寫在生
命冊上了，祂怎會再把它刪掉呢？神是全然智慧
的。祂知道誰會相信祂，正如聖經說，神已經預先
知道我們，這是祂永恒的目的。神預先命定我們，
呼召我們，使我們得稱為義，和得榮耀。這一切都
是過去的時態。在神的眼中，這都已經發生了。所
以，神是不會把我們的名字刪除的。 


